
臺東縣查獲侵害智慧財產權案件

總       計 違 反 商 標 法

違　　　反　　　著　　　作　　　權　　　法

違反營業秘密法

偵  辦  結  果

緝 獲 盜 版 光 碟 其　　　他

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片數 件數 人數 件數 人數 合計 其他

總　　　計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涉美國案件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涉日本案件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涉本國案件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  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      －

備　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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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送  
  法
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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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涉 歐 洲
 國家案件

 涉 其 他
 外國案件

填表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審核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業務主管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機關首長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主辦統計人員

資料來源：各分局(連江縣為警察所)、專業警察機關(刑事警察局、航空警察局、國道公路警察局、鐵路警察局、保安警察第二、三、七總隊、基隆、臺中、高雄、
　　　　　花蓮港務警察總隊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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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東縣警察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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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：件、人、片、元

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15 日編製



填表說明：(一)本表案件係指警察機關查獲違反商標法、著作權法及營業秘密法之案件。
　　　　　(二)違反著作權法之件數及人數以不重複填列為原則，填列判定準則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　(1)查獲一案件同時緝獲盜版光碟及其他物品時，以估計金額較高者填列。如緝獲盜版光碟較多時，則「件數」、「人數」填列在「緝獲盜版光碟」項下，
　　　　　       同時將緝獲盜版光碟之「片數」、「估計金額」填入，而「其他」項僅填緝獲其他物品估計金額即可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(2)查獲一案件同時緝獲盜版光碟及其他物品，且「涉美國」、「涉日本」、「涉歐洲國家」、「涉其他外國」、「涉本國」時，先以「盜版光碟」項及
　　　　　       「其他」項估計金額較高者填列，再以較高項中「涉美國」、「涉日本」、「涉歐洲國家」、「涉其他外國」、「涉本國」較高者填列。如緝獲盜版
　　　　　       光碟估計金額較多時，且緝獲盜版光碟「涉日本」估計金額較高，則件數及人數填列在「涉日」之「緝獲盜版光碟」項下。其餘僅填片數及估計金額
　　　　　       即可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(3)緝獲盜版光碟，以片數為單位，不得以「套」、「盒」、「部」、「件」、「組」為單位。
　　　　　(三)本表編製1式2份，先送會計室（統計室）會核，並經機關首長核章後，1份會計室（統計室）留存，1份自外，應於規定期限內由網際網路線上傳送至內
　　　　　    政部警政署警政統計資料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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